
2010 年版兽药典三部增、修订品种 

品名 中国兽药典(2010 年版三部) 

鸭瘟活疫苗 

[修订] 修订【效力检验】项。 

【效力检验】  下列方法任择其一。 

（1）用鸡胚检验  按瓶签注明羽份，将疫苗用生理盐水稀释成每 0.2 

ml 含 1 羽份，再继续做 10 倍系列稀释，取 3 个适宜稀释度，各绒毛尿囊

膜接种 9～10 日龄 SPF 鸡胚 5 枚，每胚 0.2 ml，置 37℃培养 168 小时，

24 小时以内死亡的鸡胚弃之不计，根据 24～168 小时的死胚计算 ELD50。

每羽份应不低于 103.0 ELD50。 

（2）用鸭检验  用 2～12 月龄易感鸭 7 只，其中 4 只各肌肉注射疫

苗 1.0 ml（含 l/50 羽份），另 3 只作对照。接种 14 日后，每只鸭各肌肉注

射鸭瘟病毒强毒（CVCC AV1221）1.0 ml（含 103.0 MLD），观察 14 日。对

照鸭应全部发病，且至少死亡 2 只，免疫鸭应全部健活，如果有反应，应

在 2～3 日内恢复。 

 

 

 

 


